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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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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會第三屆第三次監事會會議紀錄及第三屆第三次理

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，請 查照。 
 
正本：本會全體會員 
副本：內政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、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
 
 

理事長 林皆得 
 



臺灣鮪延繩釣協會第三屆第三次監事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07年 4 月 27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時整 

二、地點：本會一樓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蔡天裕           紀錄：鄭旻仙 

四、出席人員：蔡天裕、洪億祥、孔悠玲 

五、列席人員：理事長 林皆得 

六、缺席人數：無 

七、主席宣佈開會 

八、工作報告： 

1.解釋本會銀行收支明細及資源管理費各項運用辦法 

請參閱附件一-1~3 月本會執行各項計畫代收代付專

款款項說明及本會 1 月份至 3月份收支明細。 

九、討論提案： 

案由一、陳請審查 107 年 1月份至 3 月份收支情況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 明:有關於本會 107 年 1月份至 3 月份 1.損益表、2.資

產負債表、3.零用金明細表等，呈請監事會審查。 

決 議：經監事會審議後照案通過。 

十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 30分 



  

臺灣鮪延繩釣協會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07年 4 月 27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時 30 分 

二、地點：本會一樓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林皆得           紀錄：王亮鈞 

四、出席人員：林皆得、陳安平、蔡瑞忠、陳文省、黃順德、

黃佳祥、許明仁、紀添議、蔡天裕、孔悠玲、

洪億祥 

五、缺席人員：林秉源 

六、請假人員：李明信、郭瑞章 

七、列席人員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

王文英 科長、楊豐隆 技正、陳昭仰 技佐、 

黃春淑 小姐 

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

莊弘豪 組長 

八、主席宣佈開會 

九、主席致詞：略 

十、來賓介紹、致詞：略 

十一、工作報告事項： 



  

1.本會目前會員數量統計 

至 107 年 4月 25日止本會會員作業船數共 506艘，

太平洋 355艘，印度洋 151艘。 

至 106 年 8 月份 長鰭鰭組船數 黃鰭鮪組船數 各洋區加總 

太平洋作業漁船數 306 49 355 

印度洋作業漁船數 120 31 151 

各組加總 426 80 506 

 

本會會員各區組成船數 艘數 本會會員各區組成船數 艘數 

蘇澳 6 小港 2 

基隆 5 東港 246 

高雄 56 琉球 171 

嘉義 5 林邊 15 

總計 506 

會員服務部份： 

2.協助會員向漁業署提出陳情說明案件  

有關於本會漁船因作業上遭遇困難向漁業署提出說

明及陳情案件，自 107 年 2 月至 107 年 4 月份期間本會已

協助會員提出說明及解釋共 8 件；並協助不服漁業署裁罰

之會員提出訴願案件共 2 件，以爭取會員權益並反映漁民

心聲。 



  

 

3.協助印度洋會員漁船提出黃鰭鮪配額轉讓申請 

因應國際(IOTC)分配各國印度洋黃鰭鮪配額，漁業署

自 106年度起依據過去漁船回報漁獲量分配印度洋作業漁

船黃鰭鮪限額。為使本會會員漁船得依據各船捕撈額度需

求調整黃鰭鮪限額，本會於 107年 2 月至 107 年 4 月間協

助 29 艘印度洋漁船提出黃鰭鮪配額轉讓申請。 

 

4.協助本會會員報名參加漁業相關訓練課程 

為協助會員漁船得順利出海進行作業，107年1月至4

月本會協助有需求會員報名基本安全訓練共2名。 



  

下表為107年度漁船幹部訓練預定開課日程表。 



  

5.協助會員更換遠洋作業許可證 

本會於 1 月至 4月間共協助 23艘會員漁船因漁業執

照到期、變更船主，提出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更換申請。 

 

6.協助會員開立輸日証明統計 

協會自 107年度 2月 1日至 4月日審核並協助 319艘

漁船開立輸日輸出証明書共 650件。 

 

7.協助本會會員通過漁業署衛生評鑑 

為協助會員漁船漁獲可順利輸銷歐盟，107 年 1 月至

4 月本會協助會員提出歐盟漁船衛生評鑑申請共 3 艘，另

協助 1 艘漁船提出漁船裝設連續溫度記錄器查驗。 

 

8.協助會員提出印度洋海上轉載申請並繳交費用 

經印度洋鮪類委員會通知，本年度海上轉載觀察員費

用已正式要求各國繳交。為使印度洋海上轉載得順利進行，

本會於 3 月 19日發文給印度洋會員漁船，協助漁業署收取

107 年度費用，並於 4 月 10日將費用全數繳交漁業署。今



  

年度繳費參加「印度洋海上轉載區域性觀察員計畫」之未

滿一百噸小船共計 94 艘。 

 

9.本會請漁業署協助提供我國於印度洋合法作業漁船名單

資料給泰國漁業當局，以利會員漁船漁獲銷售 

有關泰國廠商要求我國漁船需提供 IOTC(印度洋鮪類

委員會)號碼，由於我國非印度洋鮪類委員會正式會員，以

至於船無法取得 IOTC號碼。為使我國漁獲物在泰國銷售順

利，本會於 3 月 12 日發文漁業署，請漁業署協助發函泰國

漁業當局提供我國印度洋合法捕撈漁船相關證明文件資料。

漁業署於 3月27日已正式致函泰國我國授權漁船名單均以

公告於漁業署網站，並歡迎泰方隨時向漁業署查詢我國籍

漁船相關資訊。 

 

10.協助會員報備僱用大陸籍幹部船員 

為協助會員漁船申報大陸籍幹部業務，經本會第二屆

第九次理事會及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，本會提

出申請並經核准成為大陸船員仲介機構。於 1月至 4 月間



  

本會共協助 4艘漁船提出 7位大陸籍幹部船員報備僱用。 

 

11.本會反駁環保團體不實指控報導 

有關環保團體綠色和平組織於3月20日發出新聞稿，

指稱在模里西斯調查發現多艘台籍漁船非屬印度洋可作業

漁船，疑似於印度洋非法作業。經了解，環團所提供資訊

與實際有落差，所提供的英文船名均有部分錯誤，當然無

法在合法作業名單中找到。如此刻意提供不完整訊息誤導

視聽者，並選在歐盟來台審視我國漁業管理關鍵時刻提出，

不僅傷害漁民，也傷害我國為解除歐盟黃牌所付出的努力，

對於環團不實指控，本會於中時、自由、聯合等各大報駁

斥並提出抗議。 

 

12.本會恭迎小琉球觀音佛祖渡海慈航祈求漁獲滿載 

3 月 24 日小琉球碧雲寺觀音佛祖三百年來首次渡海

慈航，跨過台灣海峽到東港鎮會香遶境，當天晚上觀音媽

在「舊嘉蓮宮」入廟，本會由李明信副理事長率領本協會

代表向觀音媽參拜。感謝副理事長李明信、理事黃佳祥、



  

理事陳文省、理事郭瑞章、監事孔悠玲、秘書長何世杰、

王亮鈞幹事，及會員代表陳政雄先生、許清鑽先生、高政

宗先生，向觀音佛祖祈求大家身體健康，漁業事事順利，

航航滿載。 

 

照片一：副理事長率領本會代表向觀音媽參拜 

 

13.光華雜誌專訪本會有關漁業三法對遠洋漁業的影響 

  全球國際發行中、英、日文版的台灣光華雜誌，於 3

月 22 日拜訪本會，訪問業者就去年漁業三法實施以來，對

遠洋漁業漁船經營所帶來的衝擊。當日由本會李明信副理事

長、陳安平副理事長、陳文省理事、黃佳祥理事、蔡瑞忠理

事、許明仁理事、紀添議理事、孔悠玲監事及何秘書長出席



  

接受訪談，反映漁業現況及漁業經營所面臨困境。 

 

照片二：本會理監事接受訪談情況 

 

14.完成辦公室外牆油漆及樓頂防水油漆工程 

本會辦公室外牆及週圍廊道因下雨時頂樓積水、漏水

之緣故，導致牆面剝落、有壁癌及發黴情形，為改善牆面

汙損情況並避免接下來梅雨季節漏水情形，本會於 3 月進

行油漆及樓頂防水修繕工程。 



  

  

照片三：走廊油漆工程。油漆前(左圖)、油漆後(右圖) 

  

照片四：走廊油漆工程。油漆前(左圖)、油漆後(右圖) 

 

15.107 年 2月份至 4 月份協助宣導會員事項 

為宣導及協助本會會員及時辦理及了解各項作業事



  

務，本會於 107年 2 月份至 4月份以發文或週報方式宣導

國際消息(杜特蒂宣稱賓漢隆起為菲律賓所有，加強巡邏監

控，漁船勿非法作業、野鳥學會與鳥盟合作於模里西斯進

行「港口教育宣導計畫」、漁船經過麻六甲海峽當心被印尼

扣船、菲律賓軍方自 4月起將於雅米島建造相關海事及避

護設施案，切勿違法進入菲律賓領海及非屬臺菲重疊專屬

經濟水域作業)、國內法規(漁業署公布卸魚預報表/聲明書

新式表格及填寫說明)、漁船作業注意事項(清明連假如有

轉載、卸魚、產證等需求請儘早於 3 月 31 日前向漁業署人

民申請案件服務中心提出申請、漁船於年度作業期間變更

船主或因買賣漁船申請更換洋區，請留意漁業署所核發公

文內漁船年度配額)等。 

 

辦理各項補助作業 

16.補助會員漁船派遣觀察員獎勵 

為配合政府政策，提高漁船上觀察員意願，以符合國

際觀察員涵蓋率標準，並協助本會作業漁船因觀察員派駐

後產生之費用負擔，本會獎勵配合派遣觀察員上船之漁船。



  

本年度目前有8艘漁船符合資格並提出申請，手續處理中。 

 

參加會議： 

17.本會參加 2月 6 日漁業署召開臺日漁業科研合作研討會

議 

漁業署自 2008年起與日本官方最高水產研究單位定

期進行漁業相關研究，以建立臺日官方科學研究交流平台、

推動臺日雙方漁業研究，做為未來研究及管理之參考。今

年度研討會於 2月 6 日召開，學者研究報告重點為養殖石

斑魚疫病防治、鰹魚標識放流調查，日方並帶來了目前正

在推行的資訊傳遞專案計畫-SH"U"N 專案計畫

(Sustainable, Healthy and "Umai" Nippon seafood 

project)，該計畫以「資源狀態」、「對海洋生態系統與環

境之衝擊」、「漁業管理」、「區域之持續性」等面相評估水

產品，並彙整相關資訊後予以公布，作為水產品認證及未

來擬定研究計畫時所利用。 

 

18.本會參加「精進漁家經濟調查統計制度之研究計畫」-遠

洋漁業諮詢會議 



  

為提供政府單位輔導改善漁業經營、漁民生活、提高

漁民所得以及相關政策之擬定，漁業署擬進行漁家經濟調

查，以掌握重點型政策漁家，透過調查結果瞭解漁業結構

變化、漁業生產經濟及漁家經濟的相關資料。為確實了解

產業狀況以助於未來蒐集更詳實之資料，計畫執行單位國

立高雄科技大學分別召開養殖漁業、沿近海漁業、遠洋漁

業等諮詢會議。本會參加 3 月 14日召開之遠洋漁業諮詢會

議，會議中釐清遠洋漁業漁家特性，確認採樣母體為遠洋

漁業全體漁船，以利未來抽樣調查及問券設計。 

 

19.本會參加對外漁協第十五屆第二次董事會 

本會參加對外漁協 3 月 27日召開的第十五屆第二次

董事會，此次會議由農委會副主委黃金城主持。本會向對

外漁協提出董事變更申請已於本次董事會通過林皆得理事

長為對外漁協董事。另對外漁協開發之手機船位監控系統，

新增漁獲加總及未回報自動提醒功能，將安排時間到東港

進行說明。 



  

 

照片五：對外漁協董事會開會情形 

 

協調作業法規 

20.本會建議漁業署向印度洋海上轉載觀察員MRAG公司提出

抗議，要求查核應符合國際即有規範及標準 

由於我國漁印度洋作業漁船屢屢遭海上轉載觀察員

MRAG公司舉報違規，但實際上觀察員回報查核之項目，往

往有非國際性項目或非國際一致性標準，造成我國政府及

作業漁船無謂之困擾。本會於 106 年 9 月發文建議漁業署

向 MRAG公司提出抗議，要求海上轉載查核項目應針對國際

即有規範及標準查核。經漁業署 3 月 30 日發文回覆，我國



  

已發函印度洋鮪類委員會秘書處及 MRAG公司，要求勿查報

船位回報器裝設開關及漁船標誌仍可辨識漁船。 

 

21.本會建議漁業署將印度洋黃鰭鮪剩餘配額釋出給需求漁

船；漁業署已平均分配給印度洋作業漁船 

本會於 106年 12月 29 日發文建議漁業署，有關 107

年印度洋黃鰭鮪配額分配方法，以有效利用國家配額資源，

並協助會員取得配額使用。經漁業署於 3 月 1日回覆，考

量公平原則，將剩餘黃鰭鮪配額以增加每船 12 公噸方式平

均分配。 

 

22.本會建議假日期間由 24小時監控中心處理海上轉載、卸

魚、漁業合作等案件審核 

為協助漁民作業上之時效性，本會於 2 月 9日發文建

議漁業署考量由二十四小時監控中心受理、審查漁民於假

日期間所提出之海上轉載、卸魚及漁業合作等文件申請。

經漁業署 4 月 2 日函文回覆：由於監控中心主要任務為防

範我國漁船違規之漁撈活動及漁船急難救助等具即時性及

急難性質聯繫業務，有關建議之文件審核案件須查詢漁業



  

署內部資訊系統並依程序陳報，不宜由監控中心辦理，有

關轉載、卸魚及漁業合作等案件，漁業署已放寬規定並採

取相當便民措施，如卸魚更正連假期間採彈性之作法，應

維持現行模式運作。 

 

23.本會建議簡化漁業合作報備，由漁業署駐國外專員簽核

文件進行漁業合作後，再進行相關國內審查作業 

考量我國漁船參加國外漁業合作，在報備、審核、追

蹤等程序上皆已有相當嚴格的管控機制，且截至目前為止

因專員在漁業合作報備上皆無發生違法案件，本會於 2 月

9 日發文建議漁業署，有關申請漁業合作漁船如當地有駐

我國專員之國家，可經由專員簽核後先進行漁業合作後，

再進行相關國內審查作業。經漁業署 3 月 31 日回覆，由於

漁業合作申請案件審核須查詢漁業署內部資訊系統並依程

序陳報，尚無法由駐漁業合作國漁業專員簽核後先進行漁

業合作。漁業合作申請，業者除可以電子郵件先寄送申請

文件外，漁業署以隨到隨辦方式辦理申請審核，並於較長

連假期間採取有關便民措施，提升案件核復時效以便利漁

民作業。 



  

24.本會建議elogbook故障可手動回報，待進港修復後才能

再出港；經漁業署回覆目前小釣漁船多能依規定執行，仍應

依目前法規規定如故障 30日內需修復 

考量遠洋漁船出海作業時間長，甚至整備一次在海上

作業會長達 6個月才回港，如因電子漁獲回報系統故障進

港，作業整備物資及來回水路油料浪費，造成漁民重大損

失。本會於 2 月 9 日建議漁業署比照去年(106 年)規定，

如漁船電子漁獲系統故障時，可在該航次暫時使用手動回

報，待漁船進港修復後才能再次出港作業。經漁業署 3月

14 日發文回覆，目前遠洋作業小釣漁船電子漁獲回報率已

逾 9 成以上，顯示多數漁船均能依規定執行，如漁船電子

漁獲系統故障斷訊，仍需依規定逾 30 日內修復。 

 

25.本會建議漁船紀錄漁獲體長資料應符合國際規定即可 

依據 2 月 22 日農委會函文說明，要求印度洋未滿一

百噸小型延繩釣漁船應每日提供 30 尾魚獲體長資料。考量

目前國際規定要求為每噸魚獲最少應提供一尾測量數據，

依我國漁船每日實際作業捕獲漁獲量約在一噸至兩噸之間，

故本會於 3月 9日發文建議漁業署，暫緩實施或修正每日



  

測量標準，每日應測量一至兩尾魚種體長資料即可，避免

過多不必要的程序及回報資料傳輸量，造成漁業人困擾，

且增加龐大衛星傳輸資料費用造成漁民成本負擔。 

 

26.本會建議開放阿皮亞港為國外指定卸魚港口 

由於東太平洋漁船多前往美屬薩摩亞巴哥巴哥(Pago 

Pago)港卸魚、整補，因前往東太平洋時間接近，漁船進港

時間也相近，容易造成巴哥巴哥港漁船壅塞情形。考量鄰

近的薩摩亞阿皮亞(Apia)港口地理位置佳、同樣距離東太

平洋作業漁區近，並具備漁獲卸售條件，且卸魚成本較低、

船員接送方便，本會於 3 月 23 日發文建議漁業署開放薩摩

亞阿皮亞港口為我國漁船於國外指定卸魚港口，以利漁船

作業。 

 

十二、討論提案： 

案由一、有關本年度本會印度洋一般組漁船申請增加配額作

業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考量國家整體印度洋大目鮪使用量偏低，每年都有

一萬噸左右大目鮪配額未充分利用；而黃鰭鮪則是



  

國家配額分配不足，造成漁船經營困難。為使國家

配額能有效運用，並協助產業經營，避免產業虧損

問題發生，建議可比照去年度獎勵制度，開放電子

漁獲回報率達 80%以上的印度洋一般組漁船申請增

加大目鮪獎勵配額 20 公噸。 

決 議：在我國印度洋大目鮪配額尚有剩餘情況下，為充分

利用國家配額，維持我國遠洋漁業產業發展，本會

建議漁業署釋出配額，以獎勵方式讓一般組漁船得

有條件增加 20噸大目鮪配額。 

 

案由二、有關漁獲物處理後魚體重量轉換成全魚重量之轉換

係數修正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1.目前有關黃鰭鮪魚體轉換係數：太平洋去腮、內

臟(GG)轉換係數為 1.16，去腮、內臟、頭(DR)轉

換係數為 1.46。 

2.經魚獲銷售實地記錄，黃鰭鮪以去腮、內臟(GG)

方式處理，轉換係數約為 1.10，以去腮、內臟、

頭(DR)方式處理，轉換係數約為 1.19，與目前規

定所使用係數有所差異。 



  

3.由於漁船漁獲因市場國需求不同會有不同處理

方式，在漁獲重量統計上經常須利用轉換係數做

計算，如轉換係數與實際情形差異過大，將造成

漁獲量估算錯誤，影響漁業人權益。為使漁獲統

計量更加精確，建議修正目前所使用之魚體重量

轉換係數。 

 

※現行黃鰭鮪轉換係數與本會建議修改轉換係數： 

 去腮、內臟(GG) 去腮、內臟、頭(DR) 

現行黃鰭鮪轉換係數

(太平洋) 
1.16 1.46 

本會建議魚體重量 

轉換係數 
1.10 1.19 

 

決  議：太平洋現行魚體重量轉換係數與我國漁船實際作業

情況落差甚大，造成漁民漁獲配額損失。為使管理

更貼近實際面，建議漁業署應盡快進行評估並修正

魚體轉換係數，在漁獲統計及相關管理、研究上才

能更加精確。 

 



  

案由三、有關開放我國籍鮪釣漁船至大陸地區港口卸魚、維

修整補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依據規定，目前我國漁船僅魷釣漁船於當年度作業

結束時可自漁區航行至大陸地區港口卸魚。考量遠

洋漁業為出口導向，臺灣市場內需不足以支持漁船

經營，為協助我國漁業發展，避免過度仰賴單一市

場造成產業被箝制，建議遠洋延繩釣漁船得比照魷

釣漁船，可航行至大陸地區港口卸魚及上架維修整

補作業，以利我國漁船節省作業費用並開發市場。 

決 議：目前我國維修船廠數量、師傅、人工都不足，有時

漁船需大修，一上架就要一個月，嚴重耽誤漁季作

業，今年適逢東港、小琉球、南州三年一科迎王平

安祭典，許多漁船都趁此機會回台整修，維修人力、

場地不足狀況將更加嚴重；且如魚獲自我國輸銷大

陸地區，尚須轉手費用，降低降爭力。為拓展市場、

促進漁業發展，本會建議漁業署同意遠洋延繩釣漁

船得比照魷釣漁船，有條件航行至大陸地區港口卸

魚及上架維修整補作業。 

 



  

案由四、本次理事會共計有金聖財 13號等 10名申請入會（詳

如附件一），是否同意入會申請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五、本次理事會共計勝隆漁 21 號等 6名申請退會（詳

如附件二），是否同意退會申請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十三、臨時動議：無 

十四、散會



  

 

臺灣鮪延繩釣協會個人會員名冊 107 年 4 月 27 日 

船名 船名 

金聖財 16號 聖豐財號 

魚進滿 6號 漁百財 9號 

滿豐 86號 富翔 2號 

明志福 12號 承慶豐 268號 

繶昇旺號 全發盛 226號 

合 計 10 人 

臺灣鮪延繩釣協會退會會員名冊 107 年 4 月 27 日 

船名 船名 

勝隆漁 21 號 成財 6 號 

滿順 12 號 繶昇旺 

進吉群 6 號 國喬 26 號 

合 計 6 人 

附件一 

附件二 


